
酒后拳打脚踢 难逃法律责任

!案例
!

" 秦女士经人介绍

与王强!化名"相识 #结婚 $ 婚

后#二人育有一女$ 随着女儿长

大%父母年迈多病 #夫妻俩身上

的压力倍增# 王强靠在外喝酒

排忧$ 起初因喝酒#夫妻双方发

生过争吵# 但事后王强认识到

错误#秦女士给予了谅解$ 可后

来王强酗酒问题愈演愈烈 #耽

误不少事情#秦女士多次劝说#

招来的不是骂# 就是打$ 最重

时#秦女士被打得左手骨折#还

有轻微脑震荡$ 去年#女儿考上

大学后# 秦女士向王强提出离

婚$ 而王强一边道歉#一边找借

口拒绝离婚$ 无奈之下#秦女士

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# 但苦于

没有遭受家庭暴力的证据$

市法学会常务理事# 周口

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院长姜晓

贞$遭遇家庭暴力时!秦女士应

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" 接到

报警后! 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出

警!制止家庭暴力!并按照有关

规定调查取证! 协助秦女士就

医#鉴定伤情" 秦女士要保管好

出警记录和就诊病历资料 !以

便日后起诉离婚时提供给人民

法院" 人民法院会根据公安机

关的出警记录#告诫书#伤情鉴

定意见等证据! 认定家庭暴力

事实" 另外!若因报警再次遭受

伤害! 秦女士可选择向妇联及

所在单位!所处居民委员会#村

民委员会投诉#反映或求助" 有

关单位接到家庭暴力投诉 #反

映或求助后! 应当给予受害人

帮助!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" 这

样一来! 收集家庭暴力证据的

烦恼就迎刃而解了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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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%家庭暴力问题日渐突出%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&市妇联
(./'

年
'

月
01.'!

年
'1

月的信访统计数据显示%家庭

暴力类案件占到妇联系统接访案件总量的
+.2

& 由于受'家丑不可外扬(等传统思想影响%遭受家庭暴力后%一些受害人选择隐忍和沉默%

还有一些受害人希望通过有关部门对加害人进行教育劝导%但不希望其受到法律制裁%而另一方面%家庭暴力举证难%是司法难以惩治施

暴者的重要原因& )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*+以下简称)反家庭暴力法*,的施行%不仅能捍卫受害者的合法权益%还能有效地预防和

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%但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& '三八节(之际%本报联合市妇联邀请市法学会专业人士%结合较为常见的家庭暴力案例

以案说法&

提离婚遭暴力威胁
无须再沉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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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案例
'

" 王女士与丈夫经人介绍相识并登记结

婚$ 双方相识时间短#相互了解较少#感情基础薄弱$

婚后#丈夫好吃懒做的习性逐渐暴露出来#整天不着

家#打麻将输了钱就向到处打工的王女士要#王女士

不给#他就动手$ 孩子出生后#生活更加困难#但丈夫

还是到处惹祸#王女士想到了离婚$ 王女士一提离婚#

丈夫就对她拳打脚踢#并拿菜刀威逼$ 在暴力威胁下#

王女士选择了沉默$

市法学会理事#市人民检察院政研室主任苏宏锦$

王女士丈夫的这种行为!可以界定为家庭暴力" 王女

士应该坚定拿起法律武器!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" 依

据$反家庭暴力法%的相关规定!王女士既可以向所在

单位!所处居民委员会#村民委员会!妇女联合会#工

会等进行投诉#求助或反映!由这些单位出面对作为

加害人的丈夫予以劝阻#进行法治教育!乃至进行心

理辅导!也可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!由公安机关视情

节轻重!对作为加害人的丈夫予以批评教育#出具告

诫书#给予治安管理处罚!乃至追究其刑事责任!还可

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!或者依法向人民法

院提起离婚诉讼请求"

光看美女不理老婆
这也是家暴

!!!!!!

!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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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 张女士不善于穿衣打扮#多年来#丈夫

一回到家就拿着带有美女封面的画册翻看#连看张女

士一眼都不屑#更别提与张女士说话%尽丈夫的义务

了$ 张女士也试着与丈夫沟通#找出问题所在#丈夫却

说#他就是喜欢看美女画报#看画上的假人过眼瘾也

比对着张女士强$ 张女士精神几近崩溃#又不知如何

向亲友倾诉#身心俱疲$

市法学会理事%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#研

究室主任张建援$本案中!张女士遭受的是一种精神

暴力" 所谓精神暴力是指通过长期拒绝与配偶过性生

活!长期讽刺#挖苦#言语攻击#无端挑剔!或漠不关心

对方#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" 这种暴力的危害性

较之身体暴力要严重很多"

+

月
'

日!$反家庭暴力法%

正式施行" 家庭暴力的范畴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!经

常性谩骂#恐吓等精神侵害行为也属家庭暴力" 张女

士可以根据情况选择相应的救济途径来捍卫自己的

权利!如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!向人民法院起诉!向加

害人或自己所在单位!所处居民委员会#村民委员会

投诉#反映或求助等" 另外!工会#共青团#妇联#残联

等部门有义务对家庭暴力加害人进行法治教育!必要

时应对加害人#受害人进行心理辅导"

女人也会动粗 男人也要维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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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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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
'44+

年# 郭毅

!化名"经人介绍和妻子登记结

婚$ 婚后不久#在一次吵架中#

妻子用啤酒瓶砸伤他的右脚 $

之后#一点儿小事不如意#妻子

就会砸东西或直接对他动粗 #

导致郭毅十分畏惧妻子$ 今年

年初# 两人因为琐事再次发生

争吵# 郭毅被妻子驱逐在外数

月#有家不敢回$回想
15

多年家

庭暴力生活# 郭毅决定不再退

缩#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$

市法学会会员# 市人民检

察院研究室科员郭亚晖$ 根据

$反家庭暴力法%相关规定!本案

中的妻子违反家庭义务! 持续

(6

多年对郭毅实施家庭暴力!

使其身心遭受折磨" 而制止家

庭暴力的关键! 除向社会有关

组织&单位'投诉#求助#反映!夫

妻双方也要学会处理家庭矛盾!

预防家庭暴力发生" 加害人更

要积极寻求心理咨询和帮助!接

受法治教育!与受害人建立良性

互动!摆脱焦虑不安#难以自控

的状态" 在本案中!受害人郭毅

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

益的做法值得肯定!因为宽容和

忍让只会助长暴力行为"

非婚同居 也不能想骂骂想打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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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案例
+

" 范女士于
(6/(

年与丈夫举办了婚礼# 但二人

并未办理结婚手续$ 次年#生下

女儿兰兰后# 丈夫对范女士的

态度开始转变#轻则辱骂#重则

拳打脚踢$ 无奈之下#范女士带

女儿回了娘家$ 范女士一家都

是老实人#只能有苦往肚里咽$

市法学会会员#市中级人民

法院立案二庭审判员李静$$反

家庭暴力法%附则第三十七条规

定!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

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!参照本法

规定执行"这意味着有同居关系

的人之间发生的暴力也被纳入

家庭暴力!受法律约束"所以!范

女士不必因为身份尴尬而(有苦

往肚里咽)! 其有权依据法律的

规定行使相关权利!即及时向公

安机关报案! 向人民法院起诉!

向加害人或自己所在单位!所处

居民委员会# 村民委员会投诉#

反映或求助! 从而制止丈夫的

暴力行为"

核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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